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51 

                             議案編號：202103161280000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5650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何志偉等 17 人，參酌本院法制局之專題研

究，我國辦理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個案就醫病歷等相關資

料調閱權之行使，其法令依據、行使權力之機關、權限得否

委託或委任、是否該由行政機關付費、付費之計費標準與方

式，及逾期未提供者，適用之罰則規定及執行方式等問題，

依衛生福利部函釋實施「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案行政流程

暫行措施」規定之作法，與《傳染病防治法》（下稱本法）

第三十條第四項、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六十五條第三款及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法》第七條、第二十

二條及《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等相關規定，似有欠調和，

爰擬具「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明定中

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權限委託之法律依據，以落實本條文第四

項之立法意旨：「為儘速釐清疑似接種疫苗不良反應事件發

生之原因，並避免民眾對疫苗安全及防疫政策產生疑慮，而

影響預防接種政策之推行……」，並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十六條之規定。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邱志偉  何志偉   

連署人：王美惠  陳 瑩  許智傑  林俊憲  林宜瑾  

蘇震清  陳秀寳  吳琪銘  邱議瑩  陳明文  

蘇治芬  蔡適應  湯蕙禎  賴品妤  張廖萬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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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九條 醫師診治病人或

醫師、法醫師檢驗、解剖屍

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時，應立即採行必要之感

染管制措施，並報告當地主

管機關。 

前項病例之報告，第一

類、第二類傳染病，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完成；第三類傳

染病應於一週內完成，必要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調整之

；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之

報告，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期限及規定方式為之。 

醫師對外說明相關個案

病情時，應先向當地主管機

關報告並獲證實，始得為之。 

醫事機構、醫師、法醫

師及相關機關（構）應依主

管機關之要求，提供傳染病

病人或疑似疫苗接種後產生

不良反應個案之就醫紀錄、

病歷、相關檢驗結果、治療

情形及解剖鑑定報告等資料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中央主管機關為控制流行疫

情，得公布因傳染病或疫苗

接種死亡之資料，不受偵查

不公開之限制。 

第一項及前項報告或提

供之資料不全者，主管機關

得限期令其補正。 

主管機關得委託民間團

體辦理調閱第四項傳染病病

人或疑似疫苗接種後產生不

良反應個案之就醫紀錄、病

歷、相關檢驗結果、治療情

形及解剖鑑定報告等資料之

業務。 

第三十九條 醫師診治病人或

醫師、法醫師檢驗、解剖屍

體，發現傳染病或疑似傳染

病時，應立即採行必要之感

染管制措施，並報告當地主

管機關。 

前項病例之報告，第一

類、第二類傳染病，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完成；第三類傳

染病應於一週內完成，必要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調整之

；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之

報告，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期限及規定方式為之。 

醫師對外說明相關個案

病情時，應先向當地主管機

關報告並獲證實，始得為之。 

醫事機構、醫師、法醫

師及相關機關（構）應依主

管機關之要求，提供傳染病

病人或疑似疫苗接種後產生

不良反應個案之就醫紀錄、

病歷、相關檢驗結果、治療

情形及解剖鑑定報告等資料

，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

中央主管機關為控制流行疫

情，得公布因傳染病或疫苗

接種死亡之資料，不受偵查

不公開之限制。 

第一項及前項報告或提

供之資料不全者，主管機關

得限期令其補正。 

一、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正。 

二、新增第六項。我國辦理預

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個案就

醫病歷等相關資料調閱權之

行使，其法令依據、行使權

力之機關、權限得否委託或

委任、是否該由行政機關付

費、付費之計費標準與方式

，及逾期未提供者，適用之

罰則規定及執行方式等問題

，依衛生福利部函釋實施「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申請案行

政流程暫行措施」規定之作

法，與本法第三十條第四項

、第三十九條第四項、第六

十五條第三款及《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基金徵收及審議辦

法》第七條、第二十二條及

《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等

相關規定，似有欠調和。故

為落實本條文第四項之立法

意旨：「為儘速釐清疑似接

種疫苗不良反應事件發生之

原因，並避免民眾對疫苗安

全及防疫政策產生疑慮，而

影響預防接種政策之推行…

…」，並符合《行政程序法

》第十六條之規定，爰增訂

第六項明定中央及地方主管

機關權限委託之法律依據。 

 


